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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178）

截止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
中期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創業板（「創業板」）的特色

創業板之定位乃為相比起其他在聯交所上市的公司帶有較高投資風險之公司提供一個上
市的市場。有意投資的人士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的潛在風險，並應經過審慎周詳的考慮
後方作出投資決定。創業板的較高風險及其他特色表示創業板較適合專業及其他老練投
資者。

由於創業板上市公司新興的性質所然，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賣之證券
承受較大的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創業板買賣的證券會有高流通量的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
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的資料乃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之規定而刊載。本公司的董事願就本公告的資料共
同及個別地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知及所信，本公
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屬準確及完整，且無誤導或欺詐成份；及本公告並無遺漏其他
事項致使本公告內任何聲明或本公告有所誤導。

本公告將刊載於本公司網站(http://www.chinainfotech.com.hk)及自刊載日期起計在創業板
網站(http://www.hkgem.com)「最新公司報告」頁內保留最少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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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的未經審核業績，連同二零一三年同期的未經審核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4 7,492 10,443 12,729 17,252
銷售及服務成本 (6,210) (7,108) (10,556) (12,610)

    

毛利 1,282 3,335 2,173 4,64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4 1,391 1,290 2,008 11,665
銷售及分銷費用 (1,158) (896) (3,298) (2,970)
行政費用 (6,820) (6,535) (13,825) (12,248)
其他費用 (79) (37) (79) (37)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
產（虧損）╱溢利 (129) (1,424) 66 (1,424)

財務費用 5 (374) (250) (374) (730)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稅前虧損 6 (5,887) (4,517) (13,329) (1,102)

所得稅費用 7 – – – –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5,887) (4,517) (13,329) (1,102)

已終止經營業務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損 9 – – – (641)

    

期內虧損 (5,887) (4,517) (13,329)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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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5,971) (4,496) (13,303) (1,07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 – – (436)

    

(5,971) (4,496) (13,303) (1,510)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溢利╱
（虧損） 84 (21) (26) (28)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 – – (205)

    

84 (21) (26) (233)
    

（重列） （重列）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 8
基本（港仙）
－期內虧損 (0.22) (0.38) (0.62) (0.13)

    

－期內來自持續經營業務虧損 (0.22) (0.38) (0.62) (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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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內虧損 (5,887) (4,517) (13,329) (1,743)
    

期內其他全面（虧損）╱收入
（已扣除所得稅）
－換算境外業務的匯兌差額 (2) 1,064 (583) 1,412
－出售附屬公司而重新分類
調整之累計匯兌差額 – – – (7,49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5,889) (3,453) (13,912) (7,825)
    

應佔：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5,974) (3,429) (13,887) (7,675)
非控股權益 85 (24) (25) (150)

    

(5,889) (3,453) (13,912) (7,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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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3,711 4,220
商譽 12,000 12,000
其他無形資產 511 592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11 31,518 –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12 – 3,587
可供出售金融資產 15,632 –
持至到期日投資 – 3,293  

非流動資產總值 63,372 23,692  

流動資產
存貨 459 280
合約客戶欠款 1,943 5,317
應收貿易賬款 13 3,151 3,45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7,622 6,408
應收聯營公司賬款 – 45
持至到期日投資 25,186 12,692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49,951 17,81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169,472 73,961  

流動資產總值 257,784 119,974  

流動負債
應付貿易賬款 14 3,212 3,780
欠合約客戶款項 2,052 2,754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5,987 6,907
應繳稅項 9,149 9,394
長期貸款－於一年內到期 – 1,269  

流動負債總值 20,400 24,104  

流動資產淨值 237,384 95,870  

資產總值減流動負債 300,756 119,562  

資產淨值 300,756 119,562
  

權益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權益
股本 15 269,547 89,849
儲備 32,210 30,689  

301,757 120,538

非控股權益 (1,001) (976)  

權益總值 300,756 119,5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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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權益變動表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賬 資本儲備 外幣換算儲備 中國儲備金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權益 權益總值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一月一日 89,849 1,204,135 8,329 22,244 12,569 (1,202,651) 134,475 18,326 152,801

期內虧損 – – – – – (1,510) (1,510) (233) (1,743)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一折算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1,329 – – 1,329 83 1,412

一出售附屬公司而重新分類調整之

  累計匯兌差額（附註9） – – – (7,494) – – (7,494) – (7,494)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6,165) – (1,510) (7,675) (150) (7,825)

出售附屬公司 – – – – (5,782) 5,782 – (19,068) (19,068)
         

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 89,849 1,204,135 8,329 16,079 6,787 (1,198,379) 126,800 (892) 125,908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89,849 1,204,135 – 17,373 7,826 (1,198,645) 120,538 (976) 119,562

期內虧損 – – – – – (13,303) (13,303) (26) (13,329)

其他全面（虧損）╱收益

一折算境外業務之匯兌差額 – – – (584) – – (584) 1 (583)
         

期內全面虧損總額 – – – (584) – (13,303) (13,887) (25) (13,912)

發行新股份（附註15） 179,698 17,970 – – – – 197,668 – 197,668

發行新股份應佔交易成本（附註15） – (2,562) – – – – (2,562) – (2,562)

股份溢價削減（附註i） – (1,193,300) – – – 1,193,300 – – –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69,547 26,243 – 16,789 7,826 (18,648) 301,757 (1,001) 300,756
         

附註：

(i) 根據二零一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之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股東透過特別決議案通過削減股份
溢價賬。股份溢價賬與累計虧損撇銷相同金額約1,193,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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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4,548) (19,758)
  

投資活動現金流量
購買持至到期日投資 – (3,353)
購買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產 (32,133) (18,581)
購買合營公司的投資 (31,518) –
其他投資項目 (6,687) (5,386)

  

投資活動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70,338) (27,320)
  

融資活動現金流量
發行新股份所得款項 197,668 –
發行新股份開支 (2,562) –
償還長期貸款 (1,269) (31,968)

  

融資活動所得╱（所用）現金流量淨額 193,837 (31,968)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增加╱（減少）淨額 108,951 (79,046)
期初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9,338 103,431
匯率變動影響淨額 (500) 1,906

  

期終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137,789 26,291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結餘分析
除定期存款外之現金及銀行結餘 137,789 26,090
定期存款 31,683 54,235

  

簡明綜合財務狀況表內呈列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69,472 80,325
減：於購入時到期日為三個月以上之定期存款 (31,683) (54,034)

  

簡明綜合現金流量表內呈列之現金及現金等值 137,789 26,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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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

1. 會計準則

此等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
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會計準則第34號「中期財務報告」，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
創業板上市規則適用之披露條文所編製。

此等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應與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所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除以下所述，採納之會計政策及計算方法
乃與編製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度財務報表時所採用者一致。

共同安排

共同安排為兩個或以上團體擁有共同控制權的安排。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約約定對某項安
排所共有的控制，共同控制僅在當相關活動要求共同享有控制權的各方作出一致同意之決
定時存在。相關活動指對該安排之回報有重大影響力的活動。評估共同控制時，本集團考慮
其潛在投票權，以及其他方所持有的潛在投票權，以釐定其是否擁有共同控制權。僅在持有
人能實際行使該權力的情況下，方被視為有潛在投票權。

共同安排是合資業務或合資公司。合資業務為共同安排，據此，擁有該安排共同控制權的各
方有權享有與該安排有關的資產，及就負債承擔責任。合資公司為一項共同安排，據此，擁
有該安排共同控制權的各方有權享有該安排的資產淨值。

於合資公司之投資乃按權益法於合併財務報表列賬，並初步按成本確認。於一項收購中之合
資公司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按其於收購日期公平值計量。倘收購成本超出本集團應佔合資
公司之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淨額，則差額以商譽入賬。商譽乃計入投資之賬面值，並
於有客觀證據顯示該項投資已減值時於各報告期末連同該項投資進行減值測試。倘本集團
應佔可識別資產及負債之公平值淨額高於收購成本，則有關差額於合併損益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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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應佔合資公司收購後損益於合併損益確認，而其應佔收購後儲備變動則於合併儲備
內確認。收購後之累計變動於投資之賬面值作出調整。倘本集團應佔合資公司虧損相等於或
多於其於合資公司之權益（包括任何其他無抵押應收款項），則本集團不進一步確認虧損，除
非本集團已產生責任或代表合資公司付款。倘合資公司其後錄得溢利，則本集團僅於其應佔
溢利相等於其應佔未確認之虧損後，方會恢復確認其應佔之該等溢利。

因出售合資公司而導致失去共同控制之盈虧乃指(i)出售代價之公平值連同於該合資公司任
何保留投資之公平值與(ii)本集團應佔該合資公司資產淨值連同與該合資公司有關之任何餘
下商譽及任何有關累計外幣匯兌儲備兩者間之差額。倘於合資公司之投資成為於聯營公司
的投資，則本集團將繼續應用權益法，且不會重新計量保留權益。

本集團與其合資公司間之交易之未變現溢利，按本集團於合資公司之權益對銷。除非交易提
供證據證明所轉讓之資產出現減值，否則未變現虧損亦予以對銷。

2. 應用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期間內，本集團已採納所有與其經營業務有關並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會計年
度生效之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包括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採納此等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
準則並無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本期間及過往期間所呈報之數額產生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無應用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本集團已開始評
估此等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的影響，惟未能就此等全新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是否對其經營業績及財務狀況構成重大影響發表意見。

3. 經營分部資料

由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起，本集團採納了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8號「營運分部」。

本集團之可報告經營分部之詳情概述如下：

(a) 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分部從事(i)提供軟件開發服務；(ii)提供系統集成服務；及(iii)提
供技術支援及維護服務；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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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內部開發產品分部從事出租內部開發的電腦硬件。

分部資產不包括於合營公司之投資，聯營公司之投資，可供出售金融資產，於損益賬按公平
值處理之金融資產，應收關聯公司款及其他未分配營業總部及企業資產，乃因該等資產按集
團層面管理。

分部負債不包括長期貸款、應付稅項、遞延稅項負債及其他未分配營業總部及企業負債，乃
因該等負債按集團層面管理。

下表呈列本集團各經營分部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營業額
及虧損。

報告分部資料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

持續經營業務 己終止經營業務
  

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

技術支援

及維護服務 內部開發產品 總計 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 技術支援及維護服務 總計 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益：

對外客戶銷售 8,209 9,157 4,520 8,095 – – 12,729 17,252 – – – 1,013 – 1,013 12,729 18,265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208 – – – – – 208 – – – – – – – 208 –
 

               

8,417 9,157 4,520 8,095 – – 12,937 17,252 – – – 1,013 – 1,013 12,937 18,265

對帳：

銀行利息收入 843 1,110 – 8 843 1,118

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投資收入 274 15 – – 274 15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投

資收入 486 73 – – 486 7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0,214 – – – 10,214

未分配收益 197 253 – – 197 253      

收益、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14,737 28,917 1,021 14,737 29,938
  

 
   

分類虧損 (5,823) (2,903) (3,206) (2,566) (54) (53) (9,083) (5,522) – – – (649) – (649) (9,083) (6,171)

對帳：

銀行利息收入 843 1,110 – 8 843 1,118

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投資收入 274 15 – – 274 15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投

資收入 486 73 – – 486 73

未分配收益 197 253 – – 197 253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 10,214 – – – 10,214

公司及其他未分配開支 (5,738) (5,091) – – (5,738) (5,091)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產溢

利╱（虧損） 66 (1,424) – – 66 (1,424)

財務費用 (374) (730) – – (374) (730)      

稅前虧損 (13,329) (1,102) (641) (13,329) (1,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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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 技術支援及維護服務 內部開發產品 總計 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 技術支援及維護服務 總計 集團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

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58,321 35,223 32,112 65,342 618 675 91,051 101,240 – – – – – – 91,051 101,240

對賬：

企業及其他未分配資產 230,105 42,426 – – 230,105 42,426      

資產總值 321,156 143,666 – – 321,156 143,666      

分類負債 (5,913) (4,449) (3,255) (8,252) (587) (591) (9,755) (13,292) – – – – – – (9,755) (13,292)

對賬：

企業及未分配負債 (10,645) (10,812) – – (10,645) (10,812)      

負債總值 (20,400) (24,104) – – (20,400) (24,104)
      

4. 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營業額、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提供軟件開發及系統集成服務 4,747 6,651 8,209 9,157
提供技術支援及維護服務 2,745 3,792 4,520 8,095

    

7,492 10,443 12,729 17,252
    

其他收入及收益淨額
銀行利息收入 700 982 843 1,11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附註9有更多背景資料以供參閱） – – – 10,214
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之投資收入 229 15 274 15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之投資收入 268 73 486 73

其他 194 220 405 253
    

1,391 1,290 2,008 11,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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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貸款利息 374 – 374 –
長期貸款利息 – 250 _ 730

    

374 250 374 730
    

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稅前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稅前虧損乃經扣除下列各項後得出：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其他無形資產攤銷 41 41 81 81
折舊 254 272 513 554
董事酬金 142 125 267 250

    

7. 所得稅費用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期內本集團並無來自香港之任何應課稅溢利，故
此並無作出香港利得稅撥備（二零一三年：無）。

有關中國內地業務之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乃根據現行法規、詮釋及慣例就期內之估計應課
稅溢利按適用稅率計算。根據相關中國稅務規則及法規，本公司若干附屬公司享有所得稅減
免，原因為此等附屬公司於中國內地屬高新科技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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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由於期內本集團並無來自中國之任何應課稅溢利，故
此並無作出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二零一三年：無）。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期稅項－香港 – – – –
本期稅項－中國 – – – –

    

期內的稅項支出總額 – – – –
    

8. 每股虧損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乃根據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公司
擁有人應佔虧損13,30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510,000港元）及本公司於期內之已發行普
通股之加權平均數2,149,427,875股（二零一三年：1,174,949,293股）（經公開發售而發行股份
之調整）計算。

(a)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 5,971 4,496 13,303 1,07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 – – 436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之
虧損 5,971 4,496 13,303 1,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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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三個月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期末已發行普通股總數 2,695,471,908 898,490,636 2,695,471,908 898,490,636
    

（重列） （重列）
期末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2,695,471,908 1,174,949,293 2,149,427,875 1,174,949,293

    

截至二零一四年及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期間尚未行使潛在普通股對已呈列之基本虧損
金額並無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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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十五日，本公司與啟發控股有限公司「（啟發」）訂立買賣協議「（出售事
項」）。據此，本公司同意有條件出售，啟發同意有條件購買愛思科技有限公司（「愛思科技」）
之68%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人民幣50,000,000元（相約62,240,000港元）。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啟發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故該出售事項，須遵守獨立股東批准之規定。出售事項已於二
零一三年一月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愛思科技乃是一家投資控股公司，持有北京北控三興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三興」）之100%註
冊資本。三興主要為北京市政府轄下相關部門提供社會保險管理、人力資源管理、流動人口
管理等政務資訊系統之開發運行及維護服務。

該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一三年二月四日完成。於完成出售事項後，愛思科技及三興不再為本公
司的附屬公司及其業績﹑資產和負債和現金流自那時起不再綜合於本集團之內。於完成出
售愛思科技所錄得之收益為10,214,000港元，計算如下：

截至
二零一三年

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出售資產淨值：
 商譽 19,000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15
 存貨 46
 應收合約客戶款 5,072
 應收貿易賬款 123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12,300
 現金及銀行結餘 67,564
 欠合約客戶款項 (12,488)
 應付貿易賬款 (515)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3,142)
 應繳稅項 (2,787)
 非控股權益 (19,068)

 

59,520

匯兌波動儲備 (7,494)
出售附屬公司權益之溢利 10,214

 

62,240
 

以現金支付 62,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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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售附屬公司所涉及之現金流量分析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已出售現金及銀行結餘 – (67,564)
現金代價 – 62,240

  

出售附屬公司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流出淨額 – (5,324)
  

截至二零一四年和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載於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之已終止經營
業務業績概要如下：

截至六月三十日止
六個月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 1,013
銷售成本 – (728)

  

毛利 – 285

其他收入 – 8
銷售及分銷費用 – (432)
行政費用 – (502)

  

稅前虧損 – (641)

所得稅費用 – –
  

期內已終止經營業務虧損 – (641)
  

10. 中期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派付期內的中期股息（截止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無）。



– 17 –

 

11. 於合營公司的投資

本公司與隆信控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乾惕投資有限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訂立協
議，據此，本公司有條件同意購買上海瑞鴻九坊投資合夥企業（「九坊」）21.45%之合夥人權
益，代價為人民幣25,000,000元（相約31,518,000港元）。該項收購已於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
完成。

12. 於聯營公司的投資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華祺乃是本公司前全資擁有之附屬公司，本集團於
華祺之股權已因華祺配發新股予Favour Time Investments Limited（「Favour Time」），股權由
100%攤薄至40%。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華祺不再為本集團之附屬公司而成
為本集團之聯營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本公司與Favour Time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收購華祺60%之
股權及Favour Time對華祺已作出的120萬美元（相約9,336,000港元）貸款，代價約為
1,250,000美元（相約9,711,000港元）。緊隨交易完成後，本公司擁有華祺100%之股權。截至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華祺是本集團之附屬公司。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年度於聯營公司投資之
應佔淨資產分別為零港元及3,587,000港元。

13. 應收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及扣除減值後的應收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554 1,401
1至2個月 349 339
2至3個月 – –
超過3個月 2,248 1,713

  

3,151 3,453
  

本集團一般向其客戶授出30至90日的信貸期限。在若干情況下，本集團亦會要求客戶預先付
款。本集團並無就該等結餘持有任何抵押品或其他信貸提升保障。應收貿易賬款並不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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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的應收貿易賬款包括應收本公司主要股東的附屬公司款項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000港元），該筆款項須按向本集團主要客戶提供的相若信貸條款償還。

14. 應付貿易賬款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按發票日期的應付貿易賬款的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1個月內 385 2,044
1至2個月 33 –
2至3個月 903 –
超過3個月 1,891 1,736

  

3,212 3,780
  

應付貿易賬款為免息，一般於30至90日內結清。

15. 股本

金額
股份數目 千港元

法定：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1,000,000,000 100,000

期內增加 (a) 3,000,000,000 300,000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4,000,000,000 4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每股面值0.1港元的普通股 898,490,636 89,849

發行新股份 (b) 1,796,981,272 179,69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 2,695,471,908 269,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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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a)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二十七日通過的普通決議案，本公司透過增加額外
3,000,000,000股新股份，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令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100,000,000港元
增至400,000,000港元，該等新增普通股於所有方面與本公司現有股份享有同等地位。

(b)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本公司透過公開發售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股現有股份獲發兩股發
售股份的基準發行1,796,981,272股每股面值0.11港元的發售股份。發行新股份應佔交易成本約
為2,562,000港元。

16. 公平值計量

公平值是指在計量日期有關的參與者於有序交易中收到的出售資產式支付轉讓負債。如下
是分類為三個級別階層之公平值估值技術數據：

級別一數據： 本集團可透過在計量日期由相同資產或負債在活躍市場之（未經調整）報價
得出。

級別二數據： 由級別一所載報價以外之可觀察資產或負債數據直接或間接得出。

級別三數據： 不可觀察數據之資產或負債數據。

本集團的政策是確認任何三個級別產生的任何情況的轉入及轉出。

(a) 公平值階層披露級別：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之
公平值計量 總值

描述 級別一 級別二 級別三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
於香港上市的證券 49,951 – – 49,951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總值 49,951 – – 49,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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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
公平值計量 總值

描述 級別一 級別二 級別三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
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
金融資產
於香港上市的證券 17,818 – – 17,818

    

經常性公平值計量總值 17,818 – – 17,818
    

17.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零
港元）。

18.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及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如下：

於二零一四年
六月三十日

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未經審核） （經審核）
千港元 千港元

合夥人權益
 已訂約但未撥備 34,796 31,018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隆信控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乾惕投資有限公司（統稱為「賣方」），兩
者為獨立第三方，與本公司訂立轉讓協議，據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購買而賣方已有條件
同意出售九坊24%之合夥人權益，代價為人民幣28,000,000元（相約34,796,000港元）。由於該
項交易須待轉讓協議所載之先決條件達成或獲豁免（如適用）後方可作實，故該項交易可能
會或可能不會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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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於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本公司與北控集團信息有限公司訂立買賣協議。根據創業板上市規
則北控集團信息有限公司乃是本公司之關連人士，據此，本公司同意有條件出售偉仕精英控
股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人民幣7,191萬元（相約8,926萬港元）。該出售事項
需在暫定於二零一四年九月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得獨立股東批准，方可作實。該出售事
項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之有關公告。

20. 批准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

此等簡明綜合中期財務報表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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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根據相關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的普通決議案，本公司透過增加額外
3,000,000,000股新股份，每股面值為0.10港元，令本公司之法定股本由1億港元增至4億港
元。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本公司透過公開發售按於記錄日期每持有一股股份獲發兩股發售股
份的基準發行1,796,981,272股每股面值0.11港元的發售股份，並籌得所得款項約為
197,700,000港元。公開發售己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完成。該項公開發售之詳情已載於本
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一月十日之有關通函及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之有關售股章程。

於二零一四年四月，本公司已完成收購上海瑞鴻九坊投資合夥企業（「九坊」）21.45%之合
夥人權益。該項交易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三年九月六日、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
日、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四年四月十六日之有關公告。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本公司與Favour Time Investments Limited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收
購華祺國際有限公司（「華祺」）60%之股權及賣方對華祺已作出的120萬美元（相約
9,336,000港元）貸款，代價約為1,250,000美元（相約9,711,000港元）。緊隨交易完成後，本
公司擁有華祺100%之股權。華祺持有Sterile Doctor LLC 7.254%之股權。Sterile Doctor 
LLC擁有生產及銷售Sterile DoctorTM 消毒產品的獨家權利。該項交易之詳情已載於本公
司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之有關公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本公司與隆信控股有限公司及深圳市乾惕投資有限公司訂立協議，據
此，本公司已有條件同意進一步購買九坊24%之合夥人權益，代價為人民幣28,000,000元
（相約34,796,000港元）。該項收購建議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之有關
公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本公司購買若干債券其總面值為4,000,000美元及總作價為4,116,000
美元（分別約相當於31,040,000港元及31,940,160港元）。該債券將於二零一九年到期。其票
面息率為年息3.125%至5.25%，每半年支付一次債券利息。該等債券的詳情已載於本公司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十六日之有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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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本公司與北控集團信息有限公司訂立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有
條件出售偉仕精英控股有限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本，總代價為人民幣7,191萬元（相約
8,926萬港元）。該出售事項之詳情已載於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之有關公告。

除上述外，於回顧期內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提供信息科技相關之服務為集團的
主要收入來源。

前景及展望

二零一四年，內地經濟增長速度較二零一三年將會放緩。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
團」）於電子政務建設、電子教育管理等領域面對激烈的競爭。本集團致力於二零一四年維
持穩定運營之勢並審慎地運用籌集的資金於擴大其經營規模。

本集團將透過近期於公開發售新股份所籌得之款項繼續專注於中國發展信息科技相關之
服務及邁進前景樂觀的新業務領域。

於二零一四年三月六日，本公司已完成以認購價每股發售股份0.11港元之公開發售，發行
1,796,981,272股發售股份及籌集所得款項淨額約為193,000,000港元（經扣除有關公開發售
之成本及開支後）。

誠如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二月十三日之售股章程所披露，除其他用款計劃外，本公司擬於二
零一四年將約5,000,000港元用作開發上海鵬達計算機系統開發有限公司（「鵬達」）之銷售
網絡；約7,000,000港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約181,000,000港元應用於若干資訊科技項
目有關的投資，即為：

(1) 自動空氣與水污染水平監測方面之城市應急管理系統（「城市應急管理」）；

(2) 用於新鋼鐵冶煉技術之自動化控制及監控系統（「自動化控制及監控系統」）；

(3) 醫學資訊科技系統（「MRS」）；及

(4) 電子商務平台之其他中小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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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應急管理項目不會進行。截至報告期末，本公司已使用約6,000,000港元開發鵬達之銷
售網絡；約2,000,000港元用作一般營運資金及約32,000,000港元及10,000,000港元分別投
資於九坊及華祺。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六日，本公司已簽訂轉讓協議把餘下約143,000,000港
元中的34,800,000港元用作九坊的進一步投資。董事認為自動化控制系統及MRS項目的交
易可於二零一四年下半年實現，其投資總額為69,000,000港元。本公司擬用餘下資金開發
電子商務平台之投資及本集團之一般營運資金。所有未動用之餘款將會存放於香港持牌
銀行或購買帶息債券以賺取利息收入。

本公司擬出售其餘下的電子政務業務約89,260,000港元，此乃須待股東在有關的股東特別
大會上批准，方可作實。本公司將運用這些資金收購有潛質的電子教育管理，其他資訊科
技領域及其他新技術的應用，以及為本集團提供一般營運資金。

本集團期望透過上述列舉的投資項目以增大經營規模，並從中受益。

僱員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於業績回顧期內維持聘用全職僱員239名（二零一三
年：260名），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員工成本為13,227,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12,284,000港元），管理層認為員工的薪酬水平具市場競爭力。

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錄得的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營業額為
12,729,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7,252,000港元減少26.2%。營業額較二零一三年度同期減
少之主要原因是本期間的技術支援及維護服務銷售收入減少及本集團之電子政務管理業
務萎縮所致。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銷售及服務成本總額為10,556,000港元，
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12,610,000港元減少16.3%。其減少的幅度與上述營業額減少的幅度
不同是因為二零一四年的普遍成本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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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為2,173,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
4,642,000港元減少2,469,000港元。於二零一四年首六個月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毛利率較
二零一三年同期的26.9%減少至17.1%。其減少主要是因為普遍成本增加所致。

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本集團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其他收入及收益為
2,008,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1,665,000港元），當中包括：(i)銀行利息收入843,000元（二
零一三年：1,110,000港元）；(ii)出售附屬公司收益為零港元（二零一三年：10,214,000港
元）；(iii)來自持至到期日投資及於損益賬按公平值處理之金融資產之利息收入為760,000
港元（二零一三年：88,000港元）；及(iv)其他收入40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253,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銷售及分銷費用為3,298,000港元，較二
零一三年同期的2,970,000港元增加11.0%，主要原因是開拓新市場費用增加所致。

本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行政費用為13,825,000港元，較去年同期的12,248,000港元增
加12.9%，其增加主要原因為普遍成本增加。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上半年的財務費用為374,000港元，較二零一三年同期的730,000港元
減少48.8%。所有於二零一四年的財務費用乃是華祺所產生的貸款利息。所有於二零一三
年的財務費用乃是當期產生之長期貸款利息。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期間來自持續經營業務的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
佔虧損為13,30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074,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
月期間本集團確認出售附屬公司之非經常性收益，金額約為10,210,000港元。

財務狀況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為169,472,000港元（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73,961,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本集團並無未償還的貸款（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1,269,000港元）。

本集團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負債比率（定義為借貸總額除以權益總值）為零（二零
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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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在中國經營業務，其絕大部分之商業交易、資產與負債均以人民幣、美元或港元計
值，故本集團的外匯風險極低，且並無進行任何對沖活動。

資本支出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集團產生的資本支出為147,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139,000港元）。

或然負債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均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

資本承擔

本集團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的資本承擔詳情載於簡明
綜合中期財務報表附註18。

一般資料

董事的服務合約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各董事概無與本公司訂立不可由本公司於一年內毋須支付賠
償（法定賠償除外）而終止的任何現有或擬訂服務合約。

董事的合約權益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各董事於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或同系附
屬公司所訂立對本集團業務屬重要的任何合約中，概無直接或間接擁有重大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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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短倉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董事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
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本及相關股份中擁有的權益及短倉（該等權益及短倉乃記錄於本
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存置的登記冊內，或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
第5.68條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如下：

(1) 於本公司普通股的長倉：

無

(2) 於本公司購股權相關股份權益的長倉：
無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董事或最高行政人員已登記於本公司
及其相聯法團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權證中擁有權益或短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352條記錄在冊或須根據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46條至第5.68條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

董事購買股份或債權證的權利

除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短倉」一節所披露者，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
三十日止六個月內任何時間概無授出任何權利予任何董事、彼等各自的配偶或未成年子
女，致使彼等可透過購買本公司的股份或債券而獲取利益，彼等亦無行使任何該等權利；
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及同系附屬公司亦無參與任何安排，致使董事於任何其他法人
團體獲得該等權利。

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按照本公司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存置的權益登記冊
所記錄，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5%或以上權益的主要股東及其他人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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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司普通股的長倉：

姓名╱名稱 附註 身份及權益性質
所持

普通股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股本
的百分比

Novel Rainbow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1,037,067,449 38.47%

魏高先生 (a) 透過受控制法團 1,037,067,449 38.47%

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 (b) 透過受控制法團 189,551,344 7.03%

北京控股有限公司 (c) 透過受控制法團 189,551,344 7.03%

北京企業投資有限公司 (d) 透過受控制法團 189,551,344 7.03%

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e) 透過受控制法團 189,551,344 7.03%

Prime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

直接實益擁有 167,754,607 6.22%

附註：

(a) 由於魏高先生於Novel Rainbow Limited所持的控股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037,067,449股股
份的權益。

(b) 由於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擁有其全資附屬公司Prime Technology Group Limited及
E-Tron Limited的控股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89,551,344股股份的權益。

(c) 由於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擁有北京發展（香港）有限公司的控股權益，故被視為擁有
189,551,344股股份的權益。

(d) 由於北京企業投資有限公司，以及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於北京控股有限公司所持的控股
權益，故被視為擁有189,551,344股股份的權益。

(e) 由於北京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擁有北京企業投資有限公司及北京控股有限公司的控股權益，
故被視為擁有189,551,344股股份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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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概無人士（不包括本公司董事，彼等的權
益載於上文「董事於股份及相關股份的權益及短倉」一節）已登記擁有本公司股份或相關
股份的權益或短倉而須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條記錄在冊。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的上市證券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或贖
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競爭權益

於期內及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或本公司管理層股東（定義見創業板上市規則）概無被視
為於直接或間接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的業務中擁有權益。

企業管治

企業管治常規

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本公司已遵守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所載
的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

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符合創業板上市規則有關委任最少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的人數下限規定。董事會
符合有關最少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具備合適專業資格或會計或相關財務管理專業知識
的規定。彼等具備合適及充足的經驗及資歷履行其職務，以全面代表股東的利益。非執行
董事概無指定委任年期，因此偏離守則條文第A4.1條的規定，該守則條文訂明非執行董事
須有指定委任年期，並須重選連任。

根據本公司的組織章程細則，所有非執行董事均須輪值告退。本公司認為已有足夠措施確
保本公司的企業管治標準不遜於該守則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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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一套有關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操守守則，其條款並不遜於創業板上市規則
第5.46條至5.68條所載的規定交易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董事於截至二零
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內均已遵守該操守守則及規定交易準則以及有關董事進行證
券交易的操守守則。

審核委員會

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28條及第5.33條，本公司已成立審核委員會並以書面界定其職權
範圍。

審核委員會的主要職責為監督本集團的財務申報程序及審閱本集團的財務報表、檢查及
監察本集團所採納的內部監控系統，以及審閱本集團外聘核數師的相關工作。

審核委員會由三名成員組成，包括吳國輝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孫國富博士及陳忠發先
生。所有審核委員會的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簡明綜合中期
財務報表，並認為該等業績的編製已符合適用的會計準則。

提名委員會

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十五守則第A.5.1至第A.5.5條，本公司已成立提名委員會並以書
面界定其職權範圍。

提名委員會，負責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員及構成並就任何配合公司策略而擬對董事會作
出的變動提出建議，物色具備合適資格可擔任董事的人士並挑選提名有關人士出作董事
或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評核獨立非執行董事的獨立性，以及負責就董事委任、重新委
任及繼任等事宜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提名委員會現有成員三名，主席陳忠發先生，委員為孫國富博士及胡卓爾先生。提名委員
會大部分成員為公司的獨立非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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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委員會

遵照創業板上市規則第5.34至5.36條，本公司已成立薪酬委員會並以書面界定其職權範圍。

於回顧期內，薪酬委員會的成員為吳國輝先生（薪酬委員會主席）、孫國富博士及陳忠發先
生。所有薪酬委員會的成員均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薪酬委員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責包括釐定所有執行董事的具體薪酬方案（包括實物利益、退
休金權利及賠償款項、離職或終止委任的任何應得賠償），以及向董事會建議非執行董事
的薪酬。

薪酬委員會定期舉行會議，以釐定董事的薪酬政策及評估本公司各執行董事及若干高層
管理人員的表現。

內部監控

董事會須對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系統及檢討其有效性承擔總體責任。董事會將會定期檢討
本集團的內部監控系統。

承董事會命
中國信息科技發展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

胡卓爾

香港，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胡卓爾先生（行政總裁）及謝志偉先生，以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吳國輝先生、孫國富博士及陳忠發先生。


